
立法院第 11 屆第 5 會期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13 次全體委員會議 

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法官法第九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翁曉玲等 19 人擬

具「法官法第四條及第九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鍾佳濱等 19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十條文

修正草案」案、委員莊瑞雄等 16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十條文修正草

案」案、委員吳宗憲等 17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

李柏毅等 16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十條文修正草案」案、台灣民眾黨

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九

十三條及第一百零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翁曉玲等 25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

百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翁曉玲等 18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及第一

百零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司法院報告 
 

 

 

 

 

 

 

報告人： 秘 書 長 高 金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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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點 ： 立法院紅樓 302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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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法官法第 90條

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翁曉玲等 19 人擬具「法官法第 4 條及第 90

條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 19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 153-10條條文

修正草案」、委員莊瑞雄等 16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第 153-10條

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吳宗憲等 17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 404 條

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柏毅等 16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 153-10

條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及第 101 條

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翁曉玲等 25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 413 條

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翁曉玲等 18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 93條及

第 101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11案，代表本院進行報告，並備質詢，

深感榮幸。謹說明本院意見如下，敬請指教。 

壹、委員翁曉玲等 19人所提「法官法第 4條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針對法官法第 4條修正草案，修正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

會（下稱人審會）之委員組成，本院建議不予修正，理由如

下： 

一、 現行規定足以使人審會妥適運作，發揮效能： 

（一）現行人審會委員組成，兼顧審判獨立與司法課責： 

1. 人審會依法審議法官之任免、轉任、解職、遷調、

考核、獎懲、專業法官資格之認定或授與、院長、

庭長之延任及其他法定事項（法官法第 4 條第 1

項參照），審議事項涉及法官之進場、退場及法官

內部遷調等重要人事決策，與司法政策之推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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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監督權行使與法官擇優汰劣等事項密不可分，並

非如草案理由所稱，只是提供人事政策建議或標

準。 

2. 現行人審會之法定成員組成為主席 1人、院長指定

11 人（通常均指定具法官身份之各終審法院院

長、臺灣高等法院院長及由法官轉任之業務廳處首

長）、法官代表 12人、學者專家 3 人。此一成員組

成形成一極具實質意義且微妙之權力平衡。院長指

定代表「略低」於法官代表，除可彰顯司法人事制

度應以法官為中心之核心價值，防止司法行政權獨

斷，同時適當保留了司法行政監督力量，確保司法

行政可適時介入司法課責之可能性，降低「同僚保

護」之影響，外部委員（學者專家）則於重要議案

適切扮演關鍵少數，使跨領域意見得以充分發揮影

響力。此一結構已充分兼顧法官自治、司法行政權

責相符及價值多元之外部參與等原則。 

（二）實施成效證實現行人審會運作，已實質監督法官之

效果，並嚴格落實對於不適任法官之把關與課責，

且院長指定委員多為具法官身份或背景之法院院長

（同為法官）及民、刑事等業務廳處首長行專業制

衡，並無院長指定委員貫徹院長意志之情形： 

  近年來，人審會實際運作，已實際發揮如下司法

課責成效： 

1. 專業法官證明書審核把關： 

自 109 年迄今，人審會就法官之專業法官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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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已有至少 10件未通過案例，其中包括家事、

稅務、行政等各類別多位法官，因欠缺敬業精神、

承辦案件程序延宕、裁判品質不佳、遲延案件過

多、領導能力或案件管控能力待加強等原因，遭

人審會嚴格檢視並否決發給專業法官證明書。 

2. 嚴格把關候補、試署法官服務成績審查： 

109年迄今，候補、試署法官服務成績審查，因與

會委員決議，通知法官到場陳述意見者有 7 位，

且單就 113 年至 114 年間，即有 4 位試署或候補

法官因經人審會投票決議成績不及格。究其原

因，多因案件管理能力、裁判品質待加強、案件

控管不佳等因素。 

3. 法官風紀與違失處理： 

109年至今，法官因涉有違失行為，包含與當事人

不當往來（7 件）、職場霸凌（1 件）及涉及性騷

擾或強制猥褻（2 件）等，經人審會審議案例共有

15件，其中高達 10件決議移送監察院審查，其餘

則決議由司法院院長給予書面警告或口頭告誡。 

上開決議事項屬法官監督與課責之核心範疇，其

中候補、試署法官審查案，多係院長提案後，經

人審會決議不予合格，顯見目前人審會組成，嚴

格落實對於不適任法官之把關與課責，發揮實際

功效，院長指定具法官身分或背景之院長及業務

廳處首長行專業制衡，亦無所謂院長指定成員盲

從貫徹院長意志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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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正草案大幅降低院長指派成員比例，恐嚴重弱化法官

職務監督與課責功能，且違反權責相符原則： 

（一）司法院院長及各法院院長負有職務監督職責，需有

適當之人事權實現制衡，以落實司法課責： 

法治國家的司法行政除嚴格捍衛審判獨立，不應干

涉審判核心事項，於此同時，亦肩負確保審判給付

之品質與效能，故司法院院長及各法院院長為各法

院法官之職務監督權人，擔負運用司法行政手段，

監督所屬法官及對不適任法官進行課責之法定職

責。考量人審會之審議事項及內容，常涉及法官之

敬業精神、辦案程序、裁判品質、案件管控、領導

能力或法官倫理規範等，賦予司法院院長透過指定

具有法官身分之法院院長及具有法官背景之廳處首

長，在人審會各項議案，以適切之人事權實現制衡，

落實司法課責，自有其必要性，此與司法行政不得

干涉審判獨立，誠屬二事，應予辨明。 

（二）草案所訂成員比例失衡，將嚴重弱化人審會對於法

官職務監督與課責功能，且違反「權責相符」原則： 

本次修正草案內容，將院長指定成員驟減至 5 人，

相較於 12名法官代表，其人數比例明顯失衡，使司

法院院長對重大司法人事議案及涉及法官擇優汰劣

之議案喪失主導與制衡能力，形同架空司法行政之

職務監督權限，結果將嚴重弱化人審會對於法官職

務監督與課責功能，且違反「權責相符」原則。 

三、 本院建議維持現行法官法第 4條之規定，不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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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出於確保司法院人事審議之客觀性與公信力，立意

固佳，然依草案之人審會組成架構，實際上則將削弱司

法課責，長此以往，反不利於提升司法給付品質。是以，

為維護人民對司法之信賴與監督機制之有效性，本院建

議仍維持現行法官法第 4 條之規定，不予修正。 

貳、台灣民眾黨黨團及委員翁曉玲等 19人所提「法官法第 90 條

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此部分涉及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之成員人數與組成，

本院尊重貴院及法務部之意見。 

參、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一、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議刪除刑事訴訟法第 153 條之 10，並

增訂第 404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416 條第 1 項第 5 款部

分（參照本院 113 年 10 月 24日書面報告）： 

（一）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依職權所為之特殊強

制處分事物本質，並非取得長期性且足以形成對隱

私權危害之累積資訊，且有現行證據排除法則可供

援用，自無必要納入刑事訴訟法第 416 條特別救濟

程序。 

（二）特殊強制處分涉及技術性、細節性事項，相關保存、

銷燬及監管程序，仍有訂定子法必要。建議刪除刑

事訴訟法第 153條之 10部分，恐將造成實務上無相

對應之子法授權依據可供操作，對於人民權益保障

及犯罪偵查作為規範均有未足，建請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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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刑事訴訟偵查主體限於檢察官，建議修正第 416

條第 1項部分，將造成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所為之搜索、扣押等行為，均得提起準抗告，由法

院提前介入審查，除混淆偵查主體地位外，且將造

成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為搜索、

扣押時，受處分人以何人為聲請救濟對象不明，亦

可能造成同一事件裁判歧異問題，建請斟酌。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議刪除刑事訴訟法第 245條之 1，並增

訂第 416 條第 1項第 6 款部分： 

（一） 該條文係因應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意

旨，為確保憲法保障之辯護人在場權、筆記權及陳

述意見權等偵查中辯護權(第 16段)。提供被告、犯

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對於偵查實施者就辯護權所

為之限制，得向該管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其救濟

措施具有其特殊性，與現行第 416 條第 1 項所定，

僅限於受處分人始得提出已然有別。 

（二） 有關建議刪除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之 1 部分，而增

訂第 41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於適用結果上限縮

得提起救濟主體，而排除受處分人以外之被告或辯

護人得聲請救濟，建請再酌。 

三、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議增訂第 228條之 1 部分： 

  緘默權與不自證己罪、辯護依賴權均屬公平審判程

序之核心領域，面對偵查機關之詢、訊問，被告有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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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決定陳述或保持緘默。此部分修法事涉偵查階段檢察

官、司法警察（官）職權行使，被告經傳喚、自首或自

行到場，於訊問程序開啟後得否自由通訊，事涉偵查秘

匿性及是否會於詢（訊）問時造成窒礙，本院尊重法務

部及大院意見。 

肆、委員鍾佳濱等 19人所提「刑事訴訟法第 153條之 10條文修

正草案」部分（參照本院 113 年 10 月 24日書面報告）： 

  是否增訂列特殊救濟標的，涉及司法資源之有效分配，

於現行制度並不影響受調查人之權利保障下，有無增訂必

要，建請再酌。 

伍、委員吳宗憲等 17人所提「刑事訴訟法第 404條條文修正草案」

部分（參照本院 115 年 1 月 12日書面報告）： 

一、本院釋字第 665 號解釋理由書三指出「檢察官對於審判

中法院所為停止羈押之裁定自得提起抗告。檢察官依上

開規定對於審判中法院所為停止羈押之裁定提起抗告，

並未妨害被告在審判中平等獲得資訊之權利及防禦權之

行使，自無違於武器平等原則。」故依刑事訴訟法第 403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對於審判中法院所為停止羈押之

裁定得提起抗告。 

二、至於外國立法例或司法實務上，關於審判中檢察官就法

院所為的強制處分或其替代措施是否有抗告權部分，本

院前於 114年 12 月下旬召開刑事訴訟諮詢會議，邀請實

務界及留學自德、美、日之專家學者與會，其中德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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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制部分，基本上未採取不對稱抗告之設計。此外，

日本法制部分，實務上對於被告具保之裁定得提起抗

告，但此經法院裁定駁回，即限制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提

起抗告。 

三、綜上，檢察官對於羈押裁定或處分之抗告或準抗告權，

涉及被告人身自由保障、刑事程序迅速、公益維護及權

力分立制衡等多項核心價值。本院對於相關制度之調

整，向來持審慎態度，並尊重大院就立法政策所為之最

終決定。 

陸、委員莊瑞雄等 16人所提「刑事訴訟法第 153條之 10條文修

正草案」及委員李柏毅等 16 人所提「刑事訴訟法第 153條之

10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是否增列特殊救濟標的，涉及司法資源之有效分配，此

類處分干預時間短暫，依據刑事訴訟法證據排除法則架構，

並無透過中間裁定確認有無違法實益，於現行制度並不影響

受調查人之權利保障下，有無增訂必要，建請再酌。 

柒、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

員翁曉玲等 25人所提「刑事訴訟法第 413 條條文修正草案」

部分 

一、第 93條部分 

（一）第 1項：刑事訴訟法第 144條第 2項、第 150條第 2

項之禁止離去或命令在場，其立法目的係為確保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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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或搜索之順利執行；且搜索或扣押時，如認有必

要得命被告在場之規範效果，亦在於使被告得以適時

釐清搜索或扣押之範圍及物品，而與拘提、逮捕等係

為保全被告而限制其人身自由之目的有別，此可透過

同條第 1 項但書體系解釋，上開得否在場被告包括

「已受拘禁之被告」可悉，是本條第 1項無修正必要。 

（二）第 5 項：有關本條第 5 項及 100 條之 3 就禁止羈押

庭「深夜」詢問以及偵查中禁止「夜間」詢問，統一

規範起迄標準，本院敬表尊重。 

二、第 100條之 3 部分 

  現行第 100 條之 3 禁止夜間詢問之規範對象是否納

入檢察官、檢察事務官，事涉偵查秘匿性及是否會於詢

（訊）問時造成窒礙，建請一併斟酌並尊重法務部及大

院意見。 

三、第 144條部分 

  刑事訴訟法第 144 條第 2 項之禁止離去規定，其立

法目的係為確保執行扣押或搜索之順利執行，並避免在

場之人或前條所定被告等以外之人進入現場，而為故意

或過失造成犯罪現場或證據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之

情形，本質上為場域秩序規範控制之暫時性處分，與拘

禁人身自由限制有別，而為避免因證據滅失或保存現場

不當而造成冤抑，受禁止處分之人自不宜任意離開，至

於未受禁止處分之對象得自由進出為當然之理，自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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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告知義務之必要。 

四、第 150條部分 

  是否刪除「審判中」用語，使辯護人得於偵查中之

搜索、扣押或勘驗時在場，涉及偵查不公開及實施偵查

公務員之職權行使，本院尊重法務部及大院意見。 

五、第 98條、第 156條部分 

  刑事訴訟法第 89 條之 1 第 1 項、第 90 條分別規定

「執行拘提、逮捕或解送，得使用戒具。但不得逾必要

之程度。」、「被告抗拒拘提、逮捕或脫逃者，得用強制

力拘提或逮捕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其立法目的

兼具保全被告及證據之功能，並就具有社會危險性之被

告確保執法人員或第三人之安全考量，此與第 156條第 1

項所列自白之取得，需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

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規範目的並非相

同。又第 282 條但書固有規定不得拘束情況係以「命人

看守」替代之，然此需考量個案情況不同、場域區別及

執行可能性，於實際運作上，因法庭屬特定空間，管制

出入相對容易，對於此類被告在庭仍需有充足法警人力

配置以協助執行，則於法庭以外處所，若無此特性及人

力配置，建議仍宜予保留執法彈性。此外本次提案所增

列「拘束其身體」之情形，若屬違法且逾越必要之程度，

解釋上自為該條「其他不正之方法」所涵攝，亦有排除

不當自白效果，故建議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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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 413條部分 

  有關抗告法院是否自為裁定，涉及審級構造及保全

被告避免逃匿問題，前者於刑事訴訟修法朝向事後審架

構規劃，使事實證據調查得以集中於一審，以確保證據

新鮮性及被告防禦權行使有效性；後者隨著近年隨科技

設備監控、限制出境出海及其他防逃機制逐步建置發

展，被告交保後確保其到庭手段方式增加，則是否仍有

必要採行抗告法院一律自為裁定制度，宜重新衡酌現行

制度配套及實務運作需求。 

  另現行「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40 點，已規定檢察官對法官駁回羈押聲請，或命具保、

責付、限制住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之裁定提起抗告

者，該管抗告法院應以速件審理，並儘量自為羈押與否

之裁定。是現行實務運作上，已就此類抗告案件之迅速

處理及自為裁定方向有所規範並保有彈性。 

  就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413 條一

案，本院認為仍有若干制度設計問題須審慎研議。例如:

抗告審若作成對被告不利益之裁定，是否應賦予被告再

抗告至第三審之機會；若以禁止對未經傳喚之被告為不

利益變更之決定，除與羈押、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裁

定並非終局性之實體裁判性質有違外，亦與不利益變更

禁止並未排除法律適用違誤之上級審糾正功能有違，並

可能增加被告逃匿誘因；此外，抗告審若於自為裁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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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進行證據調查，是否應命被告到庭、如何通知或拘提

被告到庭，以及是否須建立被告移送機制;相關程序如何

兼顧迅速審理、防逃需求與被告人身自由保障；下級審

法院於案件繫屬後，就聲請變更強制處分之案件，得否

及如何變更上級審法院所為之原裁定內容；抗告審自為

裁定後，若由原審法院拘提、通緝並簽發押票，其後續

執行及刑事補償責任歸屬如何處理；以及上級審法院是

否可能因事證接觸有限而傾向尊重原裁定，反使抗告程

序流於形式等，均有進一步討論之必要，個別條文內容

將於逐條審查時一併表示意見。 

捌、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及第 101條條文修

正草案」部分（參照本院 115 年 1 月 12日書面報告） 

一、第 93條部分 

（一）委員所提刑事訴訟法第 93條修正草案文字規定若參

考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2 項、第 121 條之 2 第 1

項等立法體例用語，均係「到場陳述聲請羈押之理

由及提出必要之證據」。 

（二）原條文所列「敘明理由」，本即涵括檢察官應提出具

備符合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

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之

具體事實，故基於立法體例用語一致性，且為避免

將來法院適用法律所生文字解釋疑慮，建議將第 93

條修正草案文字中關於「事實」部分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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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01條部分 

（一）委員所提修正草案第 1 項文字增列「且無其他替代

手段」、「具體」事實等用語部分： 

  本院釋字第 665 號已敘明羈押乃為維持刑事司

法權有效行使之最後必要手段。是法院進行羈押審

查時，本應參酌本院釋字第 392 號、第 653 號、第

654號及第 665號等解釋意旨，並依據憲法第 23 條

比例原則行使裁量，故就「且無其他替代手段」、「具

體」事實等要求，乃法理之當然，有無於需要條文

文字中予以增列，建請斟酌。 

（二）委員所提修正草案刪除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2、3 款「或勾串共犯或證人」部分： 

1. 依本院釋字第 665號解釋整體觀察，該號解釋就

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2、3 款有關「或

勾串共犯或證人」之羈押原因規定，亦未認有何

憲疑慮，先予敘明。 

2. 現行刑法妨害司法公正罪章，係以行求、期約或

交付不正利益為前提，故就單純「勾串共犯或證

人」之行為，現行法制尚欠缺相對應之處罰規

定，若刪除第 101條第 1項第 2、3款前揭內容，

對於組織性或偶發性犯罪，恐將無從追查隱諱不

明之潛在共犯及事實。 

3. 德國刑事訴訟法亦以「被告之行為構成下列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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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其將以不正當方式影響共同被告、證人或

鑑定人，因此使調查事實真相有增加困難之危

險」作為羈押原因；日本刑事訴訟法第 60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證據之

虞」之要件，乃指一切可預期對證據產生影響之

行為態樣。除典型的「毀棄及隱匿物證」外，亦

包含「影響證人陳述」，實務常見情形為「與共

犯、證人（關係人）間的通謀勾串」、「對證人（關

係人）施以脅迫」等；美國法制部分，係透過廣

泛妨礙司法公正罪及律師倫理規範，來防免勾串

證人的行為。另規定銷毀、更改或隱藏可用於官

方訴訟程序的證據也屬犯罪行為，透過相關配套

防免勾串證人或湮滅證據的行為。 

（三）委員所提修正草案文字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

2 項「檢察官應到場」部分： 

  事涉檢察官人力配置，本院尊重貴院及法務部

政策形成所為之最終決定。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支持並予指教。謝謝! 

 

 

 

 




